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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 國 電 力 國 際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China Powe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 
（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2380） 

 

自願性公告  
 

完成資產重組建議  
 

茲提述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四月

十六日之公告（「初始公告」）、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日之通函

（「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一日及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之公

告（「補充公告」），內容有關資產重組建議。除另有指明外，本公告所

用的全部詞彙與通函及補充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股權轉讓協議交割完成  
 
董事局欣然宣佈，股權轉讓協議項下的所有先決條件已獲達成及／或（如

適用）豁免，且交割已正式完成。  
 
遠 達 環 保 已 分 別 向 本 公 司 、 湘 投 國 際 及 廣 西 公 司 完 成 配 發 並 發 行

2 , 01 6 , 79 3 , 89 3 股、1 , 18 4 , 42 7 , 48 0 股及 3 9 8 , 16 7 , 93 8 股新股。  
 
交割後，本公司直接及透過其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廣西公司持有遠達環保合

共 2 , 41 4 , 96 1 , 83 1 股股份，佔遠達環保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 5 5 . 13 %。

遠達環保已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而其財務業績及財務狀況已合併計入

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五凌電力及長洲水電（目標公司）亦已轉讓予遠達環

保，且目前遠達環保持有五凌電力 10 0 %股權及長洲水電 6 4 .9 3 %股權。目

標公司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並將繼續在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中綜合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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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達環保擬變更公司名稱及修訂公司章程  

 
遠達環保為反映新股發行及其在水電業務的重大拓展，其董事會已根據中

國及上交所的適用監管要求，擬修訂其公司章程，其中包括將其註冊資本

由人民幣 78 0 , 81 6 , 89 0 元修改至人民幣 4 , 38 0 , 20 6 , 20 1 元（每股面值人民

幣 1 .0 0 元），以及將其公司名稱變更為國家電投集團水電股份有限公司

（SP IC  H yd r op ow er  C o . ,  L td .）。上述事項須待遠達環保召開股東大會

（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舉行），並獲其股東批准後方可生效。其公司章程

的最終修訂須以相關登記機構核准並登記之內容為準。  

 

遠達環保的擬議配售  

 
於本公告日期，遠達環保的擬議配售尚未進行。由於截至本公告日期尚未

就擬議配售訂立任何具約束力的協議，故擬議配售可能會或可能不會落實。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守相關上市規則之規定。  

 
若擬議配售未能落實，遠達環保應於交割後的六個月內，以自有資金或其

他自行籌集的資金支付代價 I 及代價 I I 中的現金部分。  

 

遠達環保股份表決權協議  

 
背景  

 
誠如初始公告及通函所披露，根據國家電投承諾函，於交割日，國家電投

應與本公司訂立協議，以將國家電投於遠達環保的表決權委託予本公司

（「遠達環保股份表決權協議」）。  

 
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國家電投已訂立遠達環保股份表決權協議，

據此，國家電投已不可撤銷委託其持有遠達環保 3 41 ,5 33 ,3 07 股股份（佔

遠達環保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約 7 . 80 %）的所有權利（財產性權利及

轉讓權除外）委託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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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達環保股份表決權協議的主要條款  

 
( 1 )  訂約方  

 
( i )  國家電投（作為委託方）；及  

( i i )  本公司（作為受託方）。  

 
( 2 )  主要事項  

 
國家電投所持遠達環保 3 41 ,5 33 ,3 07 股股份（「標的股份」）表決權的委

託事項  

 
( 3 )  委託權利  

 
國家電投不可撤銷地授權本公司（作為其唯一及獨家代理）自遠達環保股

份表決權協議日期起，全權代表國家電投行使標的股份所附帶的表決權。

在遠達環保股份表決權協議的期限內，本公司應根據遠達環保當時有效的

公司章程，代表國家電投就標的股份行使以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  

 
( i )  召集、召開及出席遠達環保的股東會並簽署相關決議文件；  

 
( i i )  對所有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或公司章程需要股東會討論、決議的事項

行使表決權；  

 
( i i i )  對遠達環保董事、監事等需由股東會選舉的人員的提名權；  

 
( i v )  對擬提交股東會審議的相關議題或議案的提案權；及  

 
( v )  公司章程規定的除收益權等財產性權利之外的股東應有的其他權利。  

 
遠達環保股份表決權協議並不影響國家電投對其持有股份所享有的收益權、

處置權等財產性權利。  

 
本公司應就國家電投當時所持的股份繼續行使相應的委託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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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期限  

 

協議期限為三年。倘雙方於期限屆滿前三十日內未有就延期提出書面異議，

則協議將自動延長三年，且延長次數不限。  

 

根據遠達環保股份表決權協議，本公司將控制遠達環保 2 , 75 6 , 4 95 ,1 38 股

股份，佔遠達環保於本公告日期約 62 .9 3%表決權。  

 

 

 承董事局命  

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王子超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執行董事王子超及趙永剛，非執行董事胡建東、

周杰、黃青華及陳鵬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方、邱家賜及許漢忠。  


